
惠安县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提升改造

项目（1 期）答疑公告
至各投标人：

惠安县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提升改造项目（1 期）（招标编号：35052025081），现

发布答疑公告内容如下：

一、问：请明确第 8章“投标文件格式”第 1节的“四、投标人诚信承诺函”第六款

是否修改为：“六、我单位如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评标工作中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

以及出借他人资质的，本人自愿承担法律责任，接受相应刑事、行政和纪律处罚以及失信

惩戒。我单位知晓现行法律法规对上述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其中对于出借资质供他人投

标违法行为，行政监督部门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答：调整后的《投标人诚信承诺函》，具体格式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投标人诚信

承诺函”。

二、问：评标办法和标准数据表：4.1.9 拟派出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最低资格和人数

要求：1、项目负责人 1人，注册建造师专业及等级：建筑工程专业；未明确建造师等级，

请明确。

答：项目负责人 1 人，注册建造师注册专业及等级： 建筑工程专业，不低于贰级 。

三、本答疑公告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都具有约束力。本答疑公告

内容与招标文件有不一致之处，以本答疑公告的内容为准，投标人应在开标前随时登录发

布本项目招标公告的相关网站查看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若因投标人的疏忽未及时发现本

项目招标相关信息的，造成的损失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招 标 人：惠安县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泉州汇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30 日



附件

四、投标人诚信承诺函

(招标人名称) ：

我单位参与 (招标项目名称及标段) 的投标。作为法定代表人，本人清楚

知晓我单位在本项目投标活动的情况。本人已详细阅读承诺函的内容，并在此郑重

承诺：

一、我单位和我本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法依规参与

本项目投标，没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没有借用资质给他人投标。

二、经确认，我单位在本项目提交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情况 (应单选，并在方

框内打“ √ ”。未勾选的，视为默认选择第 1 项。) ：

□ 1.由本单位在岗造价人员使用本单位实名或本单位员工实名的计价软件编

制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 2.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编制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投标文件提供加盖双方

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并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加盖负责编制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公章

以及负责审核的一级注册造价师姓名章。同时，清楚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第 (一) (二) 项情形及委托编制带来的风险，并自愿承担

相应的违法后果。

□ 3.按招标文件规定，无需提交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三、经确认，我单位在本项目投标过程中：

( 一) 从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规定的渠道获取招标文件以及招标控制价电子

文件，没有通过其他不正当渠道获取招标文件。

(二) 使用本单位自有办公设备编制、递交、解密投标文件。

(三) 没有向其他投标人提供本单位的投标文件信息，也没有获取他人的投标

文件信息。

(四) 由本单位在岗人员办理投标保证金事宜。

(五) 授权委托的投标代理人为本单位在岗人员。

(六) 递交的投标文件及其有关资料 (包括第三方提供的资料) 没有弄虚作



假。

四、我单位和我本人清楚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串通投标、弄虚作假的规定。清楚知晓下列行为将被视为串

通投标的情形，招投标监管部门将结合相关事实证据，依法予以查处。

( 一) 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使用同一台计算机上传、解密 (开标现场上

传、解密除外) 。

(二) 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使用同一台计算机编制。

(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文件使用同一台计算机或同一计价软件加密锁

编制。

(四)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串通投标认定的其他行为。

五、我单位和我个人清楚并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投标人

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

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的规定。

六、我单位如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评标工作中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以及

出借他人资质的，本人自愿承担法律责任，接受相应刑事、行政和纪律处罚以及失

信惩戒。我单位知晓现行法律法规对上述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其中对于出借资质

供他人投标违法行为，行政监督部门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七、本承诺函由我单位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盖章或本人亲自签字确认。

投标人： (盖单位实体公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或签字)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注：

1、本承诺函须由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填写，加盖单位实体公章并由法定代表

人盖章或签字后扫描上传。

2、中标人在领取中标答疑公告书之前，须将本承诺函原件提交招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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